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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息烽新萝温泉康养度假区项目投

资合作框架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康旅板块发展规划，为加速贵州省息烽县旅游产业发展，

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升级，提升区域整体形象，增强文化旅游产业综合

竞争力，本着依法规范、深度合作、谁投资谁受益、互利共赢的原则，

经友好协商，2018 年 4 月 30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荣盛康旅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乙方”或“荣盛康旅 ”）与贵州省息烽县人民政

府（以下简称“甲方”）签订了《息烽新萝温泉康养度假区项目投资

合作框架协议书》。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交易对方及审批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甲方：贵州省息烽县人民政府，地址：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永靖

镇县府路 108 号。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荣盛康旅与贵州省息烽县人民政府不存在关

联关系。同时上述交易亦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的审批情况 

上述协议属于框架协议，具体内容尚待逐步落实。公司将根据项

目具体进展情况及具体投资金额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名称 



息烽新萝温泉康养度假区项目（如遇规划调整，最终以通过审批

的项目名称为准） 

（二）项目建设期限及建设内容 

从 2018 年至 2020 年在甲乙双方约定区域，乙方充分利用甲方得

天独厚的“氡温泉”资源及良好的生态优势，结合自身丰富的旅游项

目开发和品牌运营经验，将息烽新萝温泉康养度假区打造成为以“共

享”理念为引领，集康养旅居、休闲度假、农旅联动精准脱贫等多种

业态为一体的高端文旅项目。甲方同意乙方对约定区域实施统一规划，

整体性开发、建设和运营，具体合作模式以双方签订的正式投资协议

为准。 

（三）项目建设用地 

项目选址在息烽县永靖镇黎安村一带，占地面积约 7,900 亩，项

目用地范围根据最终审批通过的规划确定。项目用地根据需要通过流

转、托管、出让等方式取得，其中甲方根据乙方通过审批的规划提供

约 1,000亩建设用地。 

该项目建设用地的用地规划条件以县规划部门出具的地块用地

规划设计条件为准。在该项目建设用地公开出让活动中，乙方必须按

相关政策规定参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交易活动，并及时足额

缴纳相关费用。 

乙方在其规划设计方案经甲方审批通过且双方签订正式投资协

议后获得批准范围内的唯一开发权。 

（四）甲、乙双方权利义务 

1、甲方权利及义务 

①根据乙方编制并通过评审的本项目规划方案，按法定程序调整

约定开发建设区域的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 

②为乙方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提供优质的招商服务，积极配合

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的涉农、涉访纠纷。 

③对乙方建设本项目所需的用地性质、用地规模等事宜依法按程



序进行土地规划修编调整及报批，对乙方实施建设项目的用地指标给

予优先保障。 

④负责处理在本项目开发区域内的拆迁安置工作。 

2、乙方权利及义务 

①负责积极完善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须由乙方办理的相关手续，及

时筹措资金积极推进项目建设。 

②遵纪守法、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严格执行有关规定，支持地

方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不得出现拖欠民工工资及农民土地流转

费用的行为。 

③保证项目合理规划，节约用地，充分发挥土地效益。在员工聘

用方面优先聘用因本项目开发而失地的农民及本地劳动力。通过“共

享”理念积极配合协助甲方按“农旅联动精准脱贫”理念实施精准脱

贫，促进当地群众增收致富，助推地方旅游及农业产业升级。 

④乙方依据其项目建设，可享受甲方所在地的省、市、县现有及

项目建设期间出台的相关优惠政策（如遇政策调整，以调整后的政策

为准）。 

（五）双方约定事项 

1、甲方负责根据合作区域内通过审批的规划所需用地性质、用

地规模等事宜，依法按程序进行建设用地的规划调整及报批工作，并

按照双方约定的开发建设进度依法进行供地。乙方负责筹集合作区域

内所需全部资金，对该项目通过审批的规划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及运营

工作（包括但不限于规划咨询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设施建设、

产业发展服务、项目资源引进服务、人口资源引进服务等工作），并

享有相应的收益。 

2、甲乙双方同意对该项目合作区域范围内，原由息烽县旅游文

化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息烽新萝温泉度假区项目一期已经建设

完毕的部分，以收购或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进行投资合作经营，并引

入乙方拥有的阿尔卡迪亚酒店品牌负责运营和管理，具体事宜另行签

订协议约定。 



3、乙方投资建设的息烽新萝温泉康养度假区项目布局，要符合

息烽县规划要求，充分结合乙方康旅模式和息烽实际进行规划设计，

分区域项目和投资额度可根据双方认可的规划设计方案确定，确保在

息烽县打造出一流的产业、一流的业态、一流的项目、一流的工程。 

4、甲方支持乙方投资建设息烽新萝温泉康养度假区项目，除以

上约定条款外，双方可根据通过审批的规划方案采取“一事一议”模

式，提供最优惠的政策和最优质的服务。 

5、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在项目所在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

全资平台公司。甲方成立专门机构，明确专门人员配合乙方开展项目

推进的各项工作，为乙方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 

6、本协议具有排他性，签订有效期内未经乙方同意甲方不得与

任何第三方签订在此项目合作区域范围内，与本协议约定事项一致的

投资开发合作协议，否则甲方赔偿乙方因此而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三、上述协议的签署对公司的意义和影响 

息烽县隶属于贵州省贵阳市，东临开阳，南接修文，西北与遵义

市播州区、金沙两县区相望。息烽县地处国务院确定的黔中经济区，

贵阳生态保护发展区、北部高新技术产业实体经济带上，总面积

1,036.5 平方公里。境内交通便利，有川黔铁路、210 国道和连接四

川、重庆南下出海口通道的贵遵高等级公路南北纵贯全境，瓮安至毕

节、成都高速公路东西贯穿全境。该地旅游资源丰富，有“天下第一

神汤”的息烽温泉、“南来佛教第一山”的西望山等著名景点。 

通过上述协议的签署，公司将与息烽县人民政府合作，依托得天

独厚的“氡温泉”资源及良好的生态优势，将息烽新萝温泉康养度假

区打造成为以“共享”理念为引领，集康养旅居、休闲度假、农旅联

动精准脱贫等多种业态为一体的高端文旅项目。本次项目的合作是继

成功布局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旅游、自贡井盐文化度假区项目等项目

之后，荣盛康旅在“大西南”区域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为康旅板块

发展提供了更快、更好的动力，同时也将给合作双方带来良好的经济、

社会效益。 



四、风险提示  

鉴于上述协议的具体内容尚在逐步落实中，开发过程及未来收益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将根据本协议内容

的落实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息烽新萝温泉康养度假区项目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书》。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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